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１．５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１．６

公司负责人陈启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乔志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严佳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复星医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乔志城 董晓娴

联系地址 上海市复兴东路

２

号 上海市复兴东路

２

号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０７０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０７９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０７９

电子信箱

６００１９６＠ｆｏｓｕ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ｍ ６００１９６＠ｆｏｓｕ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９

，

４３２

，

６９９

，

４８７．６３ １６

，

８２２

，

４６６

，

５７２．９６ １５．５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９

，

２９３

，

２５９

，

７９０．３０ ８

，

４２３

，

０２２

，

９７２．８１ １０．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８８ ４．４２ １０．４１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利润（注

１

）

１

，

１２７

，

１６１

，

１２６．９３ ７７３

，

２２０

，

２５１．００ ４５．７７

利润总额（注

１

）

１

，

２４２

，

９８８

，

６１２．５６ ７９５

，

１３２

，

０４３．１６ ５６．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注

１

）

８６６

，

６９９

，

７４２．６４ ５５１

，

４３９

，

２０３．８８ ５７．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９０

，

６６１

，

３２３．４１ ２５６

，

８９８

，

３１０．３３ １３．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注

１

）

０．４６ ０．３０ ５３．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５ ０．１４ ７．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注

１

）

０．４６ ０．３０ ５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７１ ８．０３ １．６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注

２

）

３２

，

１２０

，

７８２．０８ ５９

，

２３５

，

９２１．７１ －４５．７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注

２

）

０．０２ ０．０５ －６０．００

注

１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增长主要是由于：

①

核心制药企

业业务增长；

②

公司旗下参股投资的国药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完成

Ｈ

股配售，公司对国药控股的

权益比例由

３４％

下降至

３２．０５％

，按视同处置联营公司确认股权处置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益等原因所致。

注

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税款及研发投入较

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３５

，

４４９

，

６００．７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

，

０５７

，

５６６．６３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９０

，

６７８

，

１５８．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１０

，

２８０

，

４６６．０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

，

６９３

，

６４５．５４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８

，

２６２

，

６１８．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１

，

８５８

，

３９８．７９

合计

５７６

，

０３８

，

４１９．２３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３

，

７５７

，

７７２ ４１．６８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４

，

７７３

，

０００ ０．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９３

，

７５７

，

７７２ ４１．６８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４

，

７７３

，

０００ ０．２５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７９３

，

７５７

，

７７２ ４１．６８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４

，

７７３

，

０００ ０．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１

，

１１０

，

６３４

，

５９２ ５８．３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１

，

８９９

，

６１９

，

３６４ ９９．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１０

，

６３４

，

５９２ ５８．３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７８８

，

９８４

，

７７２ １

，

８９９

，

６１９

，

３６４ ９９．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１００

股份变动的批准情况：

（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

股改方案

＂

）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实施，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根据股改方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７４６

，

０２７

，

７７２

股限售流通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市流通。

（

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３４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售方式向包括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共计

３

，

１８２

万股；其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

６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

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除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

６

名股东持有的

４２

，

９５７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上市流通。

３．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７５

，

２８５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４８．０５ ９１５

，

１２２

，

５２９ ０ ４

，

７７３

，

０００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未知

３．４６ ６５

，

９４０

，

１１２ ０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未知

１．２１ ２３

，

０２４

，

０３５ ０

无

国 际 金 融

－

花 旗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ＵＲＲＩ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未知

０．６８ １２

，

９８７

，

３９４ ０

无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０．５５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通用电气资产管理公司

－ＧＥＡＭ

信托基金中

国

Ａ

股基金

未知

０．４７ ９

，

０２０

，

６６３ ０

无

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４５ ８

，

６３８

，

６７２ ０

无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未知

０．４５ ８

，

５６８

，

２４０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４２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０．４２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９１０

，

３４９

，

５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６５

，

９４０

，

１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２３

，

０２４

，

０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国际金融

－

花旗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ＵＲＲＩ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２

，

９８７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通用电气资产管理公司

－ＧＥＡＭ

信托基金中国

Ａ

股基金

９

，

０２０

，

６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６３８

，

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８

，

５６８

，

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和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同属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旗下。公司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

、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促进人类健康为使命，秉持

"

持续创新，共享健康

"

的经营理念，围绕医药核心业务，积极推进内生

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的战略，主营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0,250.71

万元，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41.35%

，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核

心制药企业重庆药友、江苏万邦、湖北新生源、桂林南药等业务快速增长以及合并范围的变化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12,716.11

万元、 利润总额

124,298.86

万元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669.97

万

元，分别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45.77%

、

56.32%

和

57.17%

。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主要是由于：

①

核心制药企业业务增长；

②

公司旗下参股投资的国药控股于

2011

年

5

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完成

H

股配售，公司

对国药控股的权益比例由

34%

下降至

32.05%

，按视同处置联营公司确认股权处置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益等原因所致。

在促进成员企业发展的同时，

2011

年，公司继续加大行业投资和整合。报告期内，公司公告了对疫苗生产企业大连雅立峰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收购计划，并出资控股新设医院管理公司对安徽济民肿瘤医院实施管理。 同时，公司还继续积极推动参

股投资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2011

年以来，公司参股投资的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

300171.SZ

）、山东金城医

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

300233.SZ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

300244.SZ

）和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002601.SZ

）相继实现首次发行上市。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第二期总额为人民币

16

亿元的中期票据发行，持续优化了财务结构；与此同时，公司股东大会亦

批准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

)

的计划，以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从而加大对国内外医药企业的并购、加强国际研发平台的

建设、强化主营业务的发展，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企业。

公司注重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集团内部管控，为股东创造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荣获第七届

"

金圆桌奖优秀董

事会奖

"

、

"2011

年最具投资价值医药上市公司

10

强

"

等奖项。

在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公司始终不忘身为企业公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环保投入，优化

生产工艺，提升生产设施的利用效能，以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公司建立并不断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长效机制和应急

预案，呵护关爱病患和生命；公司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并努力营造贡献与创新的企业文化；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承办了一届国

家商务部对发展中国家的抗疟培训研修班，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疟疾高发区的非洲国家进行抗疟防治工作。 此外，

2011

年公司连续第三年向公众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充分展示公司在经济、环境、员工和社会等方面履行责任的承诺、实践与

绩效。

药品制造与研发

2011

年上半年，公司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报告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7,330.74

万元，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28.73%

；实现分部利润总额

43,375.35

万元，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49.67%

。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制造业务成长迅速，糖尿病、肝病、疟疾、结核病治疗等领域的专业化经营团队建设进一步强化，阿托

莫兰、胰岛素、青蒿琥酯、氨基酸系列、抗结核等产品继续保持在各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2011

年上半年，核心企业重庆药友、

江苏万邦、湖北新生源和桂林南药合计实现销售收入

149,870.57

万元、合计净利润

13,952.19

万元，分别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18.27%

和

26.70%

。 报告期内，公司还加强了中药产品的营销，摩罗丹和复方芦荟销售增长明显。

在促进成员企业发展的同时，

2011

年，公司更是加大了对优秀制药企业的投资、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公告了对疫苗生产

企业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收购计划，公司拟通过此次投资进入具有较高行业壁垒的疫苗领域，从而进一步丰富和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的。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科技部创新型试点企业建设，并基本形成以

"

仿创结合

"

的研发体系布局；通过创新体系建设，积

极提高研发能力，推进新产品上市，努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011

年上半年，公司被评定为创新型企业。

公司通过重庆医工院、重庆复创、复宏汉霖等旗下研发平台，持续推进仿制药和创新药的研发，努力强化自身创新能力和

产品竞争力，积极跟进全球医药行业的最新技术前沿，其中：复宏汉霖已有

2

个单克隆抗体产品完成生产细胞株的构建和筛

选，其中

1

个单克隆抗体产品已进入药理、毒理评价阶段。

2011

年上半年，在研新药

101

项；且公司重点研发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共有包括匹伐他汀钙和复方青蒿琥酯

/

阿莫地喹

片等

5

个品种获得生产批件。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专利战略的实施，

2011

年上半年，公司申请专利共计

22

项。

药品分销与零售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分销与零售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2,343.42

万元，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34.71%

；扣除国药控股增发

影响后实现分部利润总额

27,958.98

万元，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31.01%

。

2011

年上半年，公司参股的国药控股继续加速行业整合，保持并巩固其中国最大的药品及保健品分销商及领先供应链服

务提供商的优势地位。 报告期内，国药控股实现收入

480.00

亿元、利润总额

15.9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8.35%

和

30.26%

，行业

领先优势进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药品零售业务的拓展，公司旗下药品零售品牌复美大药房、金象大药房等继续保

持在各自区域市场的品牌领先，市场份额均位居上海、北京区域医药零售市场前列。

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投资、强化合作，大力推动自身在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领域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器

械与医学诊断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2,099.41

万元、分部利润总额

2,943.0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与

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股份代码：

CHDX.US

，以下简称

"

美中互利

"

）旗下原医疗器械业务的重

组，医疗器械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医疗器械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396.22

万元、利润总额

1,525.62

万元。

(

下转

D55

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５９

号喜来登酒店（现场会议和通讯方式相结合）召开，应到会董事

８

人，实到会董事

８

人。 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附件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聘公司高管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胡江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届满。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管人员的聘任均无异议。

新聘高管简历详见附件二。

四、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任命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范邦翰先生、李显林先生、乔志城先生、周文岳先生、李东

久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以上人员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增强公司整体实力，根据《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含

３０

亿元），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规模及分期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债券的品种及期限

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为

３

年以上，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和各期限的发行规模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债券票面利率和还本付息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拟上市场所

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担保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条款，包括

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实际总金额、发行价格、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行、

各期及各品种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定价方式、票面利率、募集资

金使用的具体细节、偿债保障措施、担保事项、债券上市等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２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

议、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债券上市协议等；

３

、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４

、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报及上市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行、

上市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５

、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除

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进行调整及决定是否

继续进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６

、当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本息时，可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要求等

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７

、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新疆博泽”）、于洪儒和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奥鸿药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复星医药产业出资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

，

５ＯＯ

万元受让新疆博泽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７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首次股权转让”）；且，为保证首次股权

转让中双方相应义务的履行，同意复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奥鸿药业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由复星医药产业、新疆博泽分

别以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５１％

的股权和

２８．１４６％

的股权出质为各自于《股权转让协议》下的全部支付义务向首次股权转让对方

提供担保。

同时，同意

２０１６

年当新疆博泽选择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其所持有的其余全部或部分奥鸿药业股权时，复星医药产业将

以“奥鸿药业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及

２０１５

年三年实际净利平均值

×

约定市盈率倍数

×

拟转让的股权比例”的价格受让。 其中，“约定市

盈率倍数”确定方式如下：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４

年三年的实际净利平均值达到或超过目标净利平均值（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目标净利分别为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的

１．２

倍、

１．４４

倍和

１．７２８

倍；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以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为上限，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按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１３

倍；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净利平均值

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１２

倍。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附件三。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南药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补

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为审议相关事项，董事会同意召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１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东大会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３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周四）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番禺路口）上海影城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周四）

６

、股东大会内容：

（

１

）逐项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

会议。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该代理人不必为公

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８

、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法

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于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９

：

００－

９

：

３０

至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注：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四）

除上述参会登记外，公司不再另行安排股东大会现场登记，亦不接受股东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９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关要求，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特点和情况制订了相应的内控制度；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内部控制是公司董事

会及管理层的责任。

本公司内部控制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

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内部控制存在固有局限性，故仅能对达到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而且，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也可能随公司内、外部环境及经

营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公司内部控制设有检查监督机制，内控缺陷一经识别，公司将立即采取整改措施。

本公司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制度时，考虑了以下五项基本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价、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等。

１

、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公司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和企业文化等方

面，完整构建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公司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

会； 能够确保所有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合法权利。

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行使公司经营决策权，负责建立与

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公司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 监事会严格按照规定行使监督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行为的

监督等履行职责，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向股东大会汇报工作。

公司管理层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执行各项决策。

公司各职能部门及各控股子公司负责日常经营工作。 公司通过制定内控制度的形式明确界定了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

的控制目标、职责和权限，建立相应的授权、检查和逐级问责制度，确保各层级能够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能；设立完善的控制

架构，并制定各层级之间的控制程序，保证董事会及管理层下达的指令能够被严格执行。

２

、风险评价

公司把对外投资、公司治理、质量控制规范、对外信息披露、公共关系及危机处理等列为高风险领域，通过总经理办公会

议、内控控制专题报告会等形式定期及不定期地识别、系统分析业务活动中与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

应对策略。 公司亦通过日常财务分析，评价企业经营风险，并通过管理系统及时纠正潜在风险事项。

３

、控制活动

为合理保证各项目标的实现，公司制定并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在全面预算管理、生产经营及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资产管理以及日常管理等方面建立了相关的控制制度和程序，此外，公司在交易

授权控制、责任分工控制、凭证记录控制、资产接触与记录使用管理、内部稽核控制等方面均实施有效的控制程序。 公司根据

风险评价结果，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整体内部控制体系，满足《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公司自

４

月起开始了内部控制

整体提升项目。 截至

６

月底，该项目主要涉及了集团本部、江苏万邦、重庆药友和北京金象连锁等单位，通过开展风险评估，

共计完成

４４

个业务流程的梳理，并对单一企业内控涉及的设计有效性提出整改意见。 同时对于存在共性的内控设计有效问

题，在集团中期会上进行了主题交流与培训。

４

、信息与沟通

公司注重各层面各部门的信息和沟通。 集团的投资管理平台已于年初全面上线并正式运行， 目前已开始实施基于

ＯｒａｃｌｅＢＩＥＥ

的集团财务数据中心平台的建设，此平台将实现灵活的财务报表及企业运营相关的数据分析，并与目前的投资管

理平台、

ＯＡ

系统作相关集成。 下半年还会将对整个

ＯＡ

平台进行升级，同时新增招聘管理及绩效管理的相关模块。 同时对审

计信息化建设方案开展了设计讨论，并将已经确定实施的方案报公司审批，预计年内能够完成。 通过信息化建设，使审计工

作能够做到信息数据集成化、工作流程规范化、审计过程可控化、绩效考核透明化；同时使企业的基本情况、历年的审计情

况、问题的整改情况等信息内容都能在信息化平台中反映，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在各业务层面推动各企业在物

流、销售、采购、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的系统化，以期实现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的数据分享和整合。

５

、内部监督

公司在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也建立了以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内审部门这三大机构组成的内部控制

监督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一旦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审计部共对

６

家参股企业开展了内控专项审计工作，涉及公司治理、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货币资金收

支、存货及固定资产管理等多项内容。 通过内部审计工作，将内控审计的范围扩大到了有条件的参股公司，对相关公司的整

体控制环境、内控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实施了监督、检查、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审

计单位的管理，以确保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实施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不存在企业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存在重大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情

况，不存在被有关部门或监管机构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因内控失效而导致资产发生重大损失等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各项内

部控制制度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保证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自本年度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报告期末止，公司已在所有重大方面建立了适当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

制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确保了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二：高管简历

胡江林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出生，硕士。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任职上海交通大学，期间：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任

上海交大材料工程系助教；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先后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科员、市场执行经理、

武汉昂立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企划部副经理、北京昂立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总部副总经理、市场总监、营销二部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上海交大申联新材料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上海交大涂层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职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其

中，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６

至

８

月任职于上海交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任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附件三：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３４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公

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

３

，

１８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０．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５

，

５４９．２０

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３

，

５３９．２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募集净额已使用人民币

２７

，

９３６．５７

万元，其中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

预先投入共计人民币

１２

，

８７３．１１

万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以

募集资金对该部分先期投入进行了置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６３．４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５

，

６０２．６３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２３２．５２

万元（含专户利息收入

５８１．０９

万元和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

款合计

４８．８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制订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０９

年修订）》，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发展”）、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万邦”）、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药”）、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长

征”）分别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江湾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湖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象山支行、交

通银行上海分行闸北支行（以下合称“专户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存入了专项账户管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产业发展、江苏万邦、桂林南药、复星长征

与专户银行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开户公司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复星医药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江湾支行

０２１９０００７０３１０８０１ ２８．４８

产业发展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江湾支行

１２１９０２８０８７１０９０１ １２．４０

江苏万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湖支行

２３１４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９９２ ３０

，

２０３．４３

桂林南药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象山支行

４５００１６３７１０１０５０７０２１３４ ５

，

９８８．２１

复星长征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闸北支行

３１００６６４４１０１８１７００９１４３０ －

总计

／ ／ ３６

，

２３２．５２

注：复星长征募投项目已完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复星长征的专项账户已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方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产业发展进行增资，再由产业发展分

别向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进行增资，增资资金将分别用于实施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和青蒿琥酯高技术产

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此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实施体外诊断产品

生产基地项目；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安排，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的委托贷款人民币

７

，

４３３．４０

万元已转为对复星

长征的增资款，上述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报告期末，相关进展如下：

１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６

，

１０５．８０

万元向产业发展实施增资，上述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２

、产业发展已经向江苏万邦增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５２．００

万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

３７

，

１４７．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

万

元。 上述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万邦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３５９．０８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２９

，

７８７．９２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

３０

，

２０３．４３

万元（含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

款

５．００

万元和利息收入

４１０．５１

万元）。

３

、产业发展已经向桂林南药增资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２．６０

万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

１８

，

９５８．８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４３．８

万元，上述

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桂林南药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３

，

１３９．９２

万

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５

，

８１８．８８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

５

，

９８８．２１

万元（含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

４３．８０

万

元和利息收入

１２５．５３

万元）。

４

、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向复星长征增资人民币

７

，

４３３．４０

万元（原为委托贷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复星长征累计已

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４３７．５７

万元（含利息收入

４．１７

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复星长征“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

施工但尚未验收，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已销户。

有关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细的说明见附表

１

。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施工尚未验收投产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

建成投产。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

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说明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

，

５４９．２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７０８．４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７

，

９３６．５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重 组 人 胰

岛 素 产 业

化 （原料

＋

制剂）项目

无

３７

，

１４７．００

不适

用

不适用

５

，

５８０．１８ ７

，

３５９．０８

不适用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青 蒿 琥 酯

高 技 术 产

业 化 示 范

项目

无

１８

，

９５８．８０

不适

用

１８

，

９５８．８０ ３

，

６１３．１４ １３

，

１３９．９２ －５

，

８１８．８８ ６９％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体 外 诊 断

产 品 生 产

基地项目

无

７

，

４３３．４０

不适

用

７

，

４３３．４０ ５１５．１７

７

，

４３７．５７

（注

１

）

４．１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６３

，

５３９．２０

— —

９

，

７０８．４９ ２７

，

９３６．５７

— — — — —

注

１

：累计投入金额已包含利息收入。

附表

１

（续）：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江苏万邦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项目原定完成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

ＧＭＰ

标准更新，陆续发布

ＧＭＰ２００７

版征询稿及

ＧＭＰ２０１０

年两个版本，公司按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不断

优化设计，整体施工进度延后，原项目投资总额

３７

，

１４７．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投入

７

，

３５９．０８

万元，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桂林南药的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原定完成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后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国家

ＧＭＰ

标准更新，陆续发布

ＧＭＰ２００７

版征询稿及

ＧＭＰ２０１０

年两个版本，公司按新版

ＧＭＰ

的要

求不断优化设计，此外项目所需设备部分为进口，采购周期较长，整体施工进度延后，原项目投资总额

１８

，

９５８．８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投入

１３

，

１３９．９２

万元，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复星长征的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原定完成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

家

ＧＭＰ

标准更新，陆续发布

ＧＭＰ２００７

版征询稿及

ＧＭＰ２０１０

年两个版本，公司按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在

通暖设备和工艺流程上重新优化设计，整体施工进度延后，原项目投资总额

７

，

４３３．４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投入

７

，

４３７．５７

元（含利息收入

４．１７

万元），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会议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提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提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２８

，

７３１

，

０６１．１１

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止的先期投入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２０１０

）专

字第

６０４６９１３９＿Ｂ０３

号 《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等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专项鉴证报

告》。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也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出具了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其中子公司桂林南药实施的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为

８３

，

２５６

，

９９８．６１

元，子公司江苏万邦实施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为

１１

，

２１２

，

５９４．５０

元， 子公司复星长征实施的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为

３４

，

２６１

，

４６８．００

元，上述合计

１２８

，

７３１

，

０６１．１１

元。

用闲置募集资

金

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附件四：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

先生

／

女士 （身份证号码 ：

＿＿＿＿＿＿＿＿＿＿＿＿＿＿＿＿＿＿＿＿＿＿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股东账 户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出席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所示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发行规模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债券的品种及期限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债券利率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拟上市场所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８

）担保安排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９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如适用

＞

（签章）：

受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３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定期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５９

号喜来登酒店召开，应到会监事

３

人，实到会监事

２

人，监事王品良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特委托监事会主席柳海良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柳海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第五届监事会经审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南药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

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三次会议（定期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定期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３４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

３

，

１８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０．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５

，

５４９．２０

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

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３

，

５３９．２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募集净额已使用人民币

２７

，

９３６．５７

万元，其中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

预先投入共计人民币

１２

，

８７３．１１

万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以

募集资金对该部分先期投入进行了置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６３．４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５

，

６０２．６３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２３２．５２

万元（含专户利息收入

５８１．０９

万元和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

款合计

４８．８０

万元）。

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方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产业发展”）进行增资，再由产业发展分别向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药”）进行增资，增资资金将分别用于实施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和青蒿琥酯

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公司上述增资均已完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万邦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３５９．０８

万

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２９

，

７８７．９２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

３０

，

２０３．４３

万元（含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

５．００

万元和利息收入

４１０．５１

万元）；桂林南药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３

，

１３９．９２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５

，

８１８．８８

万元，募集资金

银行专户余额

５

，

９８８．２１

万元（含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

４３．８０

万元和利息收入

１２５．５３

万元）。

此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实施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安排， 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的委托贷款人民币

７

，

４３３．４０

万元已转为对复星长征的增资款，

上述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复星长征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４３７．５７

万元（含利息收入

４．１７

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复星长征“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施工但尚未验收，募集资

金银行专户已销户。

二、闲置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分别剩余人民币

３０

，

２０３．４３

万元和

５

，

９８８．２１

万元。由于

江苏万邦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项目和桂林南药的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国家

ＧＭＰ

标准更新、

公司需按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不断优化设计生产线的因素影响，两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延后，预计两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分别调整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计划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４４％

，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定

期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

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承诺将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

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意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

用其各自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的

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

情况，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以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明确意见，因此，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星医药产业”或“受让方”） 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

，

５００

万元受让新疆博泽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博

泽”或“转让方”）所持有的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奥鸿药业”）

７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首次股权转让”）；同时，

为保证首次股权转让中双方相应义务的履行， 复星医药产业和新疆博泽拟分别以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５１％

的股权和

２８．１４６％

的股权出质为各自于《股权转让协议》下的全部支付义务向首次股权转让对方提供担保。

此外，

２０１６

年当新疆博泽选择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其所持有的其余全部或部分奥鸿药业股权时，复星医药产业应以“奥

鸿药业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及

２０１５

年三年实际净利平均值

×

约定市盈率倍数

×

拟转让的股权比例”的价格受让。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１

）通过受让奥鸿药业的股权，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生物制药的平台，丰富生物药品的结构，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特别是

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治疗领域的竞争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

２

）首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鸿药业将作为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别风险提示：

１

、

２０１６

年， 新疆博泽可以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其持有的其余全部或部分奥鸿药业股权， 转让价格以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净利润为基础确定；如新疆博泽未选择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所持有的其余全部或部分奥鸿药业股权，则

转让方案由双方另行商定。

２

、本次交易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况：

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于洪儒和奥鸿药业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等，复星

医药产业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

，

５００

万元受让新疆博泽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７０％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实际净利：即复星医药产业与于洪儒共同确认的年度审计报告所确认的奥鸿药业该年度税后净利润扣除

审计师按审计当时适用中国会计准则所认定的非经常性损益后所得的余额，奥鸿药业因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而享受的企业所

得税减免产生的利润不属于上述非经常性损益范围）为基础，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则股权转让价款以其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净利为基础，按

１２

倍

ＰＥ

计

算，即股权转让价款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２×７０％

；

（

２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等于或高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且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则股权转让价款以其

２０１１

年实际

净利为基础，按

１３

倍

ＰＥ

计算，即股权转让价款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３×７０％

；

（

３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等于或高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则股权转让价款均按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１３

倍

ＰＥ

计算，即

股权转让价款

＝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０％

。

本次收购的

ＰＥ

估值主要是基于奥鸿药业“奥德金”和“邦亭“两大系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以及近年来奥

鸿药业业绩呈现的快速增长趋势，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同时，为保证首次股权转让中双方相应义务的履行，复星医药产业和新疆博泽拟分别以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５１％

的股权

和

２８．１４６％

的股权出质为各自于《股权转让协议》下的全部支付义务向首次股权转让对方提供担保。

此外，

２０１６

年当新疆博泽选择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其所持有的其余全部或部分奥鸿药业股权时， 复星医药产业应以

“奥鸿药业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及

２０１５

年三年实际净利平均值

×

约定市盈率倍数

×

拟转让的股权比例”的价格受让。 其中，“约定市盈

率倍数”确定方式如下：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４

年三年的实际净利平均值达到或超过目标净利平均值（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目标净利分别为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的

１．２

倍、

１．４４

倍和

１．７２８

倍；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以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为上限，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按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１３

倍；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净利平均值

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１２

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１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等。 复星医药产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占

１００％

股权。

２

、新疆博泽：

新疆博泽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为于洪泽，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

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新疆博泽的总出资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于洪儒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５０

万元，占总出资的

９８．３３％

；于洪泽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占总出资的

１．６７％

。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奥鸿药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福州街

１０

号，法定代表人为于洪儒。奥鸿药业经营

范围包括小容量注射剂、硬胶囊剂、片剂、凝胶剂（眼用及无菌制剂）、冻干粉针剂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药提取；医疗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与服务。 首次股权转让前，奥鸿药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７８７．５０

万元，其

中：新疆博泽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５８７．５０

万元，占

９８．１４６％

的股权；黄宇樑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占

１．８５４％

的股权。

奥鸿药业主要产品包括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小牛血清去蛋白眼用凝胶、小牛血清去蛋白肠溶胶囊、注射用白眉蛇毒

血凝酶、愈伤灵胶囊、抗骨增生片等。 其中：奥德金注射液（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是国内唯一用小牛血清为原料的生化制

剂，并获有发明专利，其品牌和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小牛血制剂领域第一；邦亭（注射用白眉蛇毒血凝酶）是国内血凝酶领域

三大止血药品牌之一，市场份额领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奥鸿药业最近一年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１

，

２０２．２４ ２８

，

４３９．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３

，

５９７．００ １８

，

７００．２５

负债合计

７

，

６０５．２４ ９

，

７３９．７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３

，

２８３．０９ １３

，

６８８．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４９４．６８ ５

，

５９６．２４

首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鸿药业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１０

，

７８７．５０

万元，其中：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７

，

５５１．２５

万元，

占

７０％

的股权；新疆博泽出资人民币

３

，

０３６．２５

万元，占

２８．１４６％

的股权；黄宇樑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占

１．８５４％

的股权。

四、 《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等的主要内容：

１

、复星医药产业受让新疆博泽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７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２

、股权转让价款：

（

１

）实际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以下简称“应付转让款”）为：

①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则：股权转让价款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２×７０％

；

②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等于或高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且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则：股权转让价款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

净利

×１３×７０％

；

③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利等于或高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则：股权转让价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０％

。

（

２

）在复星医药产业与于洪儒共同确认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之前，为便于应付转让款的计算与支付，

作为在签署日对首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款的预估，转让双方同意以人民币

１１４

，

６６０

万元（即以预计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净利

１２

，

６００

万

元为基础、按

１３

倍

ＰＥ

计算）设定目标股权的预计转股价款。

３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

１

）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为预计转股价款的

４０％

，即

４５

，

８６４

万元。 复星医药产业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自第一期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向新疆博泽支付其中的

２９

，

８６４

万元；于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

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复星医药产业已向新疆博泽支付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预付款自动转化为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

２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为预计转股价款的

１５％

，即

１７

，

１９９

万元。 复星医药产业应于交割日（交割日：即奥鸿药业取得

工商登记机关就本次目标股权转让项下奥鸿药业股东变更事宜向奥鸿药业核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如工

商登记机关不就股东变更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则交割日为奥鸿药业取得的工商登记机关就上述奥鸿药业股东

变更出具的工商变更登记核准件所记载的发件之日）后、自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新疆博泽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

３

）复星医药产业应于交割日后、自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新疆博泽支付第

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按下述方式确定：

①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超过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但未达到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则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款的

２５％

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的股权转让补充价款之和：股权转让补充价款

＝

（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０％×５５％

；

②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达到或超过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则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款的

２５％

与

７

，

００７

万

元（即按（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０％×５５％

计算所得金额）之和。

③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达到或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但未达到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则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

款的

２５％

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的扣除的金额之差：扣除的金额

＝

（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３×７０％×５５％

；如果应付

转让款的

２５％

不足以扣除以上金额的，则复星医药产业有权在未来支付其他期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④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未达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则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款的

２５％

与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的扣除的金额之差：扣除的金额

＝

（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

×１３－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２

）

×７０％×５５％

；如果应付转让款的

２５％

不足以

扣除以上金额的，则复星医药产业有权在未来支付其他期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

４

）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款（此时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净利以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为限）的

６％

。 复星医药产业应在与

于洪儒书面确认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符合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

新疆博泽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

５

）第五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款（此时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净利以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为限）的

７％

。 复星医药产业应在与

于洪儒书面确认奥鸿药业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符合第五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

新疆博泽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价款。

（

６

）复星医药产业应在与于洪儒书面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符合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之日

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新疆博泽支付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 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按下述方式确定：

①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未达到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为应付转让款的

７％

。

②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达到或超过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则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为应付转让款的

７％

与按照以下公

式计算的股权转让补充价款之和：股权转让补充价款

＝

（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０％

（如果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则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按照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

４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

（

１

）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包括：

①

《股权转让协议》、首次股权转让后的《奥鸿药业章程》、《股权质押协议》、《物业租赁协议》均已经得到有效签署；

②

奥鸿药业股东会已作出有效股东会决议，同意新疆博泽将目标股权转让给复星医药产业，且黄宇樑同意放弃目标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

③

截至签署日，新疆博泽持有奥鸿药业不低于

９０％

的股权；

④

新疆博泽已提供奥鸿药业关键员工清单，且奥鸿药业已与该等关键员工分别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及竞业限制协议；新

疆博泽、于洪儒及奥鸿药业应确保自交割日起的三年或五年内，奥鸿药业的关键员工为奥鸿药业全职工作；

⑤

奥鸿药业已将其所拥有的、相关附件所列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以下简称“转让物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处分完毕，且奥鸿药业已经收到该等交易项下的全部交易价款。

（

２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包括：

①

奥鸿药业已就本次目标股权转让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向复星医药产业书面提供了该等《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②

新疆博泽及奥鸿药业已将奥鸿药业的股东占款、不合理的关联交易及不合理避税事项（如有）进行了令复星医药产业

满意的清理；

③

奥鸿药业已依约将其所拥有的锦州市松山新区奥鸿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完毕， 且奥鸿药业已经收

到该等股权转让项下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

３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包括：

①

复星医药产业与于洪儒已就奥鸿药业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进行书面确认；

②

约定由新疆博泽以其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２８．１４６％

股权出质为其支付义务承担担保的《股权质押协议》已生效，且相应

的股权质押工商登记手续已完成。

（

４

）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为：

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净利达到或者超过其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 （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 的

１．２

倍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２

年目标净利”）；

（

５

）第五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为：

奥鸿药业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净利达到或者超过其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的

１．４４

倍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３

年目标净利”）；

（

６

）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为：

奥鸿药业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净利达到或者超过其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净利（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的

１．７２８

倍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４

年目标净利”）；

（

７

）如果因前述第（

４

）项、第（

５

）项或第（

６

）项约定的任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未能满足，复星医药产业有权

暂不支付相应年度内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在此情况下，如果

２０１４

年度结束后，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如实

际净利为负数，则以负数计算）的平均值（以下简称“实际净利平均值”）达到或者超过了

２０１２

年目标净利、

２０１３

年目标净利

及

２０１４

年目标净利的平均值（以下简称“目标净利平均值”）的，则复星医药产业应于向新疆博泽支付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之

同时，将未予支付的其他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新疆博泽。

５

、经营责任保证：

如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实际净利平均值低于目标净利平均值的，则新疆博泽应于复星医药产业与于洪儒就奥鸿

药业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结果签署确认文件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复星医药产业全额支付赔偿款， 复星医药产业亦有权自其尚

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相应金额用以冲抵该赔偿款；如转让方支付赔偿款或直接利用股权转让价款冲抵赔偿款，且复

星医药产业未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则复星医药产业应将扣减转让方应支付的赔偿款金

额后的金额（如有），在

２０１５

年支付第六期股权转让价款时一并支付给转让方。

赔偿款计算公式如下：赔偿款

＝

（目标净利平均值

－

实际净利平均值）

×７０％×

确定实际应付转让款时所适用的市盈率倍数。

６

、公司治理：

（

１

）交割日后，奥鸿药业应设立董事会。 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复星医药产业推荐

５

名、新疆博泽推荐

２

名；其中，于洪

儒担任奥鸿药业董事长职务，且其累积任职期限不少于五年。

（

２

）复星医药产业有权向奥鸿药业委派一名财务负责人。

（

３

）交割日后，奥鸿药业的总经理有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其他管理人员由总经

理任免。

７

、交割日后，奥鸿药业应每年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且被分配的利润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可分配利润的

４０％

。

８

、

２０１６

年， 新疆博泽可以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其所持有的奥鸿药业的股权。 该等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奥鸿药业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及

２０１５

年三年实际净利平均值

×

约定市盈率倍数

×

拟转让的股权比例”，前述“约定市盈率倍数”应按如下规定确定：如

果奥鸿药业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４

年三年的实际净利平均值达到或超过目标净利平均值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１３

倍；如果未

能达到目标净利平均值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１２

倍。

９

、奥鸿药业应于复星医药产业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就目标股权转让取得工商登记机关核发

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１０

、为保证首次股权转让中双方相应义务的履行，复星医药产业和新疆博泽拟分别以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５１％

的股权和

２８．１４６％

的股权出质为各自于《股权转让协议》下的全部支付义务向首次股权转让对方提供担保。

五、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通过受让奥鸿药业的股权，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生物制药的平台，丰富生物药品的结构，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特别是心

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治疗领域的竞争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２

、首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鸿药业将作为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６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购入

Ｓｉｍｃｅｒ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截至当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交所”）收市，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累计出资

２

，

５０４．０４

万美元（含交易佣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

Ｓｉｍｃｅｒ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以下简称“先声药业”）共计

２

，

８８８

，

３３８ ＡＤＳ

（

ＡＤＳ

即于纽交所上市的美国存托股，

１

个单位

ＡＤＳ

代表

２

股普通股），折合普通股

５

，

７７６

，

６７６

股，占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先声药业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５．３６％

。

２

、本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 交易概述：

截至当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纽交所收市， 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累计出资

２

，

５０４．０４

万美元

（含交易佣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先声药业共计

２

，

８８８

，

３３８ ＡＤＳ

，折合普通股

５

，

７７６

，

６７６

股，占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先声药

业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５．３６％

。

二、投资者基本情况：

复星实业注册地为中国香港；董事会主席为陈启宇先生；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对外投资、中西药物、诊断试剂、医药器械产

品的销售和咨询服务，以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复星实业注册资本为

７

，

５９０

万美元，其中：复星医药出资

７

，

５９０

万美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经智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实业的总资产为

２１

，

４２１

万美元，股东权益为

１１

，

３１９

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度，复星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美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５７１

万美元。

根据复星实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复星实业的总资产为

２３

，

５７０

万美元，股东权益为

１１

，

９１５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复星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美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０４４

万美元。

三、被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先声药业注册地为开曼，于纽交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ＳＣＲ

”。先声药业是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制药公司之一，专业从事品

牌仿制药与专利药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重点覆盖肿瘤、心脑血管、感染等疾病治疗领域；先声药业的重点产品包括抗脑卒

中药物“必存”、抗肿瘤创新生物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先声药业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为

１０７

，

８０８

，

４２０

股，每股面值为

０．０１

美元。

根据先声药业公布的年度报告（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先声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１

，

８２５

万元，股东权益

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８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先声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１４

，

１１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７

，

２４１

万元。

根据先声药业公布的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先声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４０

，

６６７

万元，股东权

益为人民币

１９９

，

２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先声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０２

，

８５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

，

１６０

万元。

四、投资目的：

复星实业以投资为目的购入先声药业股份。

复星实业将会将会综合先声药业的股价水平、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业务发展前景、以及宏观经济情况等因素，对所持有

的先声药业股份和投票权作出评估，并可能会在以后考虑和进行下列行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１

、继续为投资目的而持有先声药业发行在外的

ＡＤＳ

；或

２

、通过公开市场或协议转让方式增持先声药业发行在外的

ＡＤＳ

或普通股；或

３

、通过公开市场或协议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先声药业发行在外的

ＡＤＳ

，等。

五、截至当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前

６０

日内复星实业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先声药业股份的简要情况：

日期 购入

ＡＤＳ

数量 购入普通股股数 均价

＊

（单位：美元

／ＡＤＳ

）

２０１１－８－８ ２

，

４００ ４

，

８００ ９．４４

２０１１－８－１０ ６６

，

９２４ １３３

，

８４８ ９．４４２１

２０１１－８－１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２５

２０１１－８－１９ １６１

，

５９６ ３２３

，

１９２ ８．４０３８

２０１１－８－２２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８．５１８９

２０１１－８－２３ １００ ２００ ８．４５

２０１１－８－２４ 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８．４９９３

２０１１－８－２５ ３０

，

５００ ６１

，

０００ ８．５９３２

２０１１－８－２６ ４

，

３１５ ８

，

６３０ ８．５９０６

注：

＊

该均价为当日购入股份的加权平均价，不含交易佣金。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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